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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２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以现场结

合电话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９

号东江环保大楼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采用现场结合电话形式参加，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其中董事

冯涛、冯波、孙集平、叶如棠、郝吉明及王继德以电话方式参加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维仰先生召集并主持，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

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设立如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相关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１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

２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乡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

３

、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４

、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珠海华润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５

、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深圳

宝城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６

、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景田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７

、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

明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年拆解及综合利用废电器

８

万吨项目”，由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东江”）作为实施主体，本公司将用募集资金

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对清远东江增资，增资完成后，由清远东江作为项目投资主体具体实施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５３６６．９５

万元对清远东江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清远东江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８８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７２４６．９５

万元，本公司占清远东江的出资比例仍为

１００％

。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

明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圳下坪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和利用项目二期工程”，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生能源”）作为实施主体，本公司将用募集资金以现金增资

的方式对再生能源增资，增资完成后，由再生能源作为项目投资主体具体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８０３２．４５

万元对再生能源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再生能源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９０３２．４５

万元，本公司占再生能源的出资比例仍为

１００％

。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５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９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６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流动资金。 具体拟执行方案如下：

（一）归还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９６００

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有效期 金额

（

万元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支行

２０１２．１．９－２０１２．５．１６ ２０００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

支行

２０１１．１０．３０－２０１２．５．３１ ３０００

３

珠海华润银行深圳分行

２０１２．２．１－２０１２．８．１ ２０００

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２０１１．２．２８－２０１４．２．２８ ２６００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９６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按照现有利率， 一年内可节约贷款利息支出约

３１６．２８

万元，相对于在专户存储可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另外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

查意见，相关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关于补充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举行的股东特别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对本公司

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补充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披露于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２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１３

号文核准，首次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４３．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０７

，

５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约

６

，

２７７．４２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约

１０１

，

２２２．５８

万元。 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ＳＺＡ１０５７－１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本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分别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宝城支行、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乡支行（以下统称“开户银行”）开设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上述开户银行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募集资金专户：

（一）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账号为

２０００３６７９８１０００１５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６６

，

９０９

，

３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

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危险废物处理基地项目募集资金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在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宝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账号为

７８２３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１５０３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专户余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东江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息管理系统项目募集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在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账号为

８０１２０１０９００２００３８１３００１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５９

，

９３１

，

７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运输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四）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

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３３７１３０１００１２０００８８８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４０１

，

３９０

，

８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五）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账号为

７５５９０１６０３５１０８０４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专

户仅用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六） 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已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２０００００７３７７６６６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５３

，

６６９

，

５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实施的年拆解及综合利用废电器

８

万吨项目募集资金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七） 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乡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７４４０８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２５９１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８０

，

３２４

，

５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实施的深圳下坪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和

利用项目二期工程募集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对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可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

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人。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人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开

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人的调查与查询。保荐人每季度对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沛、董文及持续督导专员王林可以随时到开

户银行查询、复印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导专员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保荐人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人。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在付款后

２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

荐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人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导专员。 保荐人更换保荐代表人或持

续督导专员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本公司、子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导专员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或持续督导专员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人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人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保荐人调查专户情形的，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与其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三方、四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如果保荐人持续督导期结束时本协议尚未失效，则保荐

人义务延续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子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本公司《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２．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ＳＺＡ１０５７－１１

号《验资报告》；

３．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２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更好地完成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年拆解及综合利用废电器

８

万吨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的建设，

本公司拟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５３６６．９５

万元对该项目的实施主体、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东江”）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清远东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８８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７２４６．９５

万元，本公司持有清远东江的股权比例保持为

１００％

。 本次增资不需要股东大

会批准，此次增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为了更好地完成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深圳下坪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和利用项目二期工程”（以下简称“该项目”）的建设，本公司拟以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８０３２．４５

万元对该项目的实施主体、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再生能源”）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再生能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人民币

９０３２．４５

万元，本公司持有再生能源的股权比例保持为

１００％

。 本次增资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此次

增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清远东江

清远东江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维仰。 注册地址：清远市清城区龙

塘镇银盏村泰基工业城

１３

号。经营范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印刷线路板的处理及综合利用、资源化产品

的生产与销售。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９０

。 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８８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

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永鹏。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下

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经营范围：利用填埋气体发电；清洁服务；垃圾清运（不含限制类项目）。营业执照注

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８６５０４６

。 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三、增资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

明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年拆解及综合利用废电器

８

万吨项目”及“深圳

下坪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和利用项目二期工程”分别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清远东江及再生能源作为实施

主体，本公司将用募集资金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对上述两家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由该两家子公司作为

项目投资主体具体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安排， 本公司拟将募集资金对清远东江及再生能源进行增资

（一次性增资完毕），并分别用于“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年拆解及综合利用废电器

８

万吨项目”及

“深圳下坪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和利用项目二期工程”建设，所有增资资金将根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的规定在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进行管理。

四、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方案，有利于子公司尽快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提升本公司整体经

营能力和规模，实现本公司快速发展，从而提升本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五、 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２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１３

号”文批准，本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３

元

／

股。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

金用途，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项目核准文号

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年

拆解及综合利用废电器

８

万吨项目

１９４４９．８７ １５３６６．９５

粤发改资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６９

号

深圳下坪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和

利用项目二期工程

８０３２．４５ ８０３２．４５

深发改核准

【

２０１１

】

００３５

号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危险废物处理

基地项目

１４００６．４０ ６６９０．９３

深发改核准

【

２０１０

】

０３７３

号

危险废物运输系统项目

５９９３．１７ ５９９３．１７ －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项目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深发改核准

【

２０１１

】

００７１

号

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深发改核准

【

２０１１

】

００７２

号

合计

５５４８１．８９ ４４０８３．５０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１２２２．５８

万元，扣除募投项目计划投资

４４０８３．５０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５７１３９．０８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ＳＺＡ１０５７－１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本公司财务费用，满足本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本公

司盈利能力，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关

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结合本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５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

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９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６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流动资金。具体拟执

行方案如下：

（一）归还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９６００

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有效期 金额

（

万元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支行

２０１２．１．９－２０１２．５．１６ ２０００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

２０１１．１０．３０－２０１２．５．３１ ３０００

３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２０１２．２．１－２０１２．８．１ ２０００

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２０１１．２．２８－２０１４．２．２８ ２６００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９６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按照现有利率，一年内可节约贷款利息支出约

３１６．２８

万元，相对于在专户存储可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三、本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本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前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

四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净额

１０１２２２．５８

万元，超募资金

５７１３９．０８

万元。 董事会提议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５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

９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

贷款；

６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本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减少本公司财务

费用支出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存在与

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或损害公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本公司和股东利益。 因此，同意该使用超募资金的事项。

五、本公司监事会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

１５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

中

９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６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满足本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

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经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监事会同意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９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使用超募资金

６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六、本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东江环保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东江环保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目前已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未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东江环保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执行的必要性。 东江环保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

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公司承诺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

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保荐机构认为：对东江环保使用人民币

９

，

６００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２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８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以现场结合

电话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９

号东江环保大楼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采用现场结合电话形式参加，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其中监事袁

桅以通讯方式参加。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桅女士召集并主

持，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５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９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６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流动资金。 具体执行方案如下：

（四）归还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９６００

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有效期 金额

（

万元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支行

２０１２．１．９－２０１２．５．１６ ２０００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

支行

２０１１．１０．３０－２０１２．５．３１ ３０００

３

珠海华润银行深圳分行

２０１２．２．１－２０１２．８．１ ２０００

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２０１１．２．２８－２０１４．２．２８ ２６００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９６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按照现有利率， 一年内可节约贷款利息支出约

３１６．２８

万元，相对于在专户存储可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同意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５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９６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６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满足本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６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七日，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公司董事长李令红、副董事长闻建耀、董事吴金坤、宫黎明、戴敏伟、苏新刚、徐新桥、邱

妘、宋海良、潘昭国参加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蔡申康先生因事请假，书面委托公司董事吴

金坤代为出席；公司董事肖志岳因事请假，书面委托公司董事长李令红代为出席。会议符合

《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召开方式，且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的法定人数。

经过审议， 本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所有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聘任王峥先生担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吴金坤先生提名、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聘任王峥先生担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职务。任期自董事会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期满可以续聘。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全体董事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二、同意《关于聘任王峥先生担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吴金坤先生提名、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聘任王峥先生担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自董事会本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期满可以续聘。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全体董事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同意《关于戴敏伟先生辞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戴敏伟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戴敏伟先

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全体董事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附件一：王峥先生简历

附件二：独立董事关于聘任王峥先生担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独

立意见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一

王 峥 先 生 简 历

王峥先生，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王先生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在宁波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任宁波财政税务

局第六分局（工交企业财务处）财政驻厂员、副科长，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任宁波地方税

务局第一分局科长，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任宁波市财政局、 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处副处

长（主持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宁波市财

政局财政监督处、国资综合处正处，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先生拥有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 王先生是高级会计师。

附件二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王峥先生担任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

作为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现就关于聘任王峥先生担

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总裁吴金坤先生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核、并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聘任王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以上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审阅王峥先生的简历和相关介绍文件，王峥先生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具备组织、协调能力和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我们同意聘任王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徐新桥 邱妘 宋海良 潘昭国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７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云南省安宁市温

泉心景花园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亚南先生主

持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出席的股东代表共

６

人，所代表的股份数为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７．３８％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

下：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其中同意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其中同意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其中同意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其中同意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５６

，

６８０

，

８００．９５

元，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０４

元。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２００

，

３１４

，

２０７．１３

元，加上本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３５６

，

９９５

，

００８．０８

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提取法定公

积金、一般风险准备金、交易风险准备金共

４７

，

００４

，

２４０．３０

元。 公司尚未实现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净利润的影响数为负数， 所以

２０１１

年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中可进行现金分红部分为

３０９

，

９９０

，

７６７．７８

元。

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５０３

，

３１３

，

３４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派

０．３５

元（含税），

共计转股

１５０

，

３３１

，

３３５

股，实施后，公司股本增加至

１

，

６５３

，

６４４

，

６８４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５２

，

６１５

，

９６７．２２

元（含税），本次股利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

１０７

，

０４３

，

４６５．５６

元结转下一年度。 公

司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其中同意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其中同意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为

９０

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

６０

万元（包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净资本审核、客户

交易结算资金审核、关联交易审核报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３０

万元，并由公司承担审计期

间审计人员的差旅费，聘期一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其中同意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黄静波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黄静波先生简历：现年

４１

岁，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曾在云南省财政厅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在云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投资、文秘

工作，在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资产管理工作，曾任云南国资昆明经开区

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部

副总经理。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其中同意

４１１

，

６４９

，

９７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根据表决结果，黄静波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的结论意见为：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参会董事签字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转债简称：中海转债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上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周四）

１０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２

、会议地点：上海市青浦朱家角浦祥路

７９

号

３

号楼皇家金煦花园酒店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表决。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本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严志冲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２８

人，代表股份数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数的

６３．６２８６％

，上述参会人数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严志冲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十项议案，有关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会议资料及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

告。

议案表决结果

经大会审议和表决，于本次会议上，本公司通过以下七项普通决议案，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二、《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四、《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五、《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六、《关于公司二〇一二年度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的议

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３

，

５６１ ５

，

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９９８％

七、《关于续聘二〇一二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其薪酬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５６１ ７４８

，

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６５５％

经大会审议和表决，于本次会议上，本公司通过以下三项特别决议案，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八、《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以及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九、《关于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者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２

，

１６６

，

２６８

，

５６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 第一至七项议案获通过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普通

决议案，第八至十项议案获通过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案。

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法

律意见书，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

午

９

：

００

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２８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８２

，

３７９

，

６７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４８．２５％

。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杜玉岱先生主持。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含董事会秘书）及山东琴岛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以普通决议形式作出如下决议：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

摘要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报

告

》

１５９，６０７，１１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

关于支付山东汇德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审计报酬及续聘其为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９

《

关于规范合并范围内各

公司之间部分担保业务及

合并范围内各公司担保额

度的议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０

《

关于规范公司授信业务

及公司授信业务额度的议

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１

《

关于对青岛赛瑞特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新增流动资

金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２

《

关于对赛轮

（

越南

）

有限

公司新增资金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３

《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新增授信及青岛赛瑞特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对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４

《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６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注：上述第六项议案中，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

本次会议经公司的法律顾问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的孙渲丛律师、 李茹律

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根据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2” 位数 94

末“3” 位数 260�760

末“4” 位数 8450�0450�2450�4450�6450�2793�5293�7793�0293

末“5” 位数 76969�96969�16969�36969�56969�89499

末“6” 位数 165744�365744�565744�765744�965744

末“7” 位数 2183788�0326893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37, 8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5

月

18

日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

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３０７ ５０７ ７０７ ９０７ １０７

末“四”位数：

２１７５ ４６７５ ７１７５ ９６７５

末“六”位数：

１０１６５２ ２２６６５２ ３５１６５２ ４７６６５２ ６０１６５２ ７２６６５２

８５１６５２ ９７６６５２

末“七”位数：

６１７６９３６ ３８６６１９９ ４０６５２６７ １４４４８５１ ５０４１２１２

０４６５８０１ ２７１３２７１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１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

５００

股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